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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9.17 第 176 次系務會議訂定 

 

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中國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執行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深耕計畫），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自主學習及跨領域等教學研究

活動，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依據本校「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獎助學

金作業指引」訂定本要點。 

二、獎助項目及標準： 

（一）參與本系執行教學、研究相關之專案或專題計畫或學習計畫，研究生每人每

月以六千元為上限；學士班學生每人每月以四千元為上限。 

（二）申請國科會、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等公部門之各項研究計畫，凡確認送件者，

每次獎勵三千元。 
（三）發表國內研討會論文每篇一千元（博士生以二篇為限）、國際性研討會論文每

篇一千五百元、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每篇二千元。 

（四）參與移地研究、出國研修、國外實習、出國交換及國際競賽等國際交流活動，

每次獎勵五千元，不限次數。 

（五）參加各類外語檢測之測驗費，每次補助以二千元為上限，不限次數。 

（六）修習本校英語學習課程或專業領域之全英語授課課程（EMI 課程）課程，每

學分五百元。 

（七）參加校外英語、文學獎等相關競賽且獲獎，每次獎勵三千元。 
（八）完成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或客製化學程，每次獎勵五千元；完成跨領域微學

程，每次獎勵二千五百元（僅限學士班學生）。 
（九）完成國內及國外線上數位學習平臺課程，每門課補助二千元。 
（十）遭遇意外傷害、罹患重大傷病、家庭遭逢變故或自然災害，或其他偶發之急

難事故，每次補助三千元。 
（十一）嘉星學生助學金，每人每月二千至五千元。 

（十二）獲得各項專業證照，每項補助以一千元為上限，不限次數。 

三、獎助內容及申請方式，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悉依本系「獎助學金核發作業須知」、

本系「鼓勵學士班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暨發表論文作業要點」、本系「補助學生參與國

際學術交流活動作業要點」、本系「學生外語能力檢測獎勵要點」、本系「嘉星學生

獎助學金作業要點」、本校「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及強化語言能力獎助要

點」、本校「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及培養溝通能力獎助要點」、本校「學

生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獎勵要點」及本校「學生修習數位學習課程獎助要點」辦理。 

本要點與本校及本系相同獎助項目僅得擇一申請。 

四、本要點之獎助學金來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獎助金額以當年度經費為

限，並得視當年度經費酌予調整；如經費不足，除本系原有獎助外，不受理其他獎

助申請。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